
 

香港便覽  

消防事務  
 
消防處為市民提供緊急服務，負責滅火和海陸拯救工

作；同時，亦為傷病者提供緊急救護服務及就防火措施

向市民提供意見。 
 
組織架構：消防處有各級消防及救護人員9 515名、文職

人員725名。該處分成七個總區，即三個行動總區、牌照

及審批總區、消防安全總區、救護總區、總部總區及行

政科，由消防處處長掌管。 
 
滅火及特別服務：滅火、救援工作及其他緊急服務由三

個行動總區負責，分別是港島總區（包括海務及離

島）、九龍總區及新界總區。2015年，消防人員為回應

火警召喚曾出動34 320次，以及特別服務召喚33 683次。 
 2015年，因火災而導致死亡的人數為23人，受傷人

數共320人。煮食時發生意外、不小心處理燃點物品（如

煙蒂、火柴、蠟燭和香燭）和漏電是起火的主要原因。 
 特別服務召喚涵蓋各類事故，如交通及工業意外、

氣體洩漏、山泥傾瀉、水浸、樓房倒塌、企圖由高處跳

下及被困升降機內等。 
 消防處現有610輛配備先進滅火及救援裝置的消防車

及其他車輛。前線車輛基本上包括油壓升降台、泵車、

細搶救車、旋轉台鋼梯車／「司落高」，輔以其他支援

車輛／設備。該處船隊現有21艘船，在本港水域提供滅

火及救援服務。 
 
救護服務：救護總區有371輛救護車、四輛流動傷者治療

車，36輛急救醫療電單車和兩輛快速應變急救車，以及

其他支援車輛。所有救護車和救護電單車均備有輔助醫

療設施。 
 2015年，救護總區處理了757 901宗救護服務召喚，

平均每日處理救護服務召喚2 076宗，及共載送679 912名
傷病者往醫院及診所。 
 為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市民如因六種較易識別的緊

急個案（即一般傷口流血、骨折脫臼、燒傷、抽搐、中

暑和低溫症）而召喚救護車，消防處會在調派救護車

後，向他們提供簡單的調派後急救指引。調派後急救指

引包括簡易急救指引和省時指引，以便傷病者盡快得到

救治。 
 前線消防員亦接受訓練成為先遣急救員，以便他們

在救護員到場前為傷病者提供基本維生服務，協助提高

傷病者送院前的存活率。現時全港各間消防局均駐有先

遣急救員。 2015 年，先遣急救員共處理了 40 022 宗 
個案。 

通訊：消防通訊中心設有一套電腦調派系統，可迅速和

有效調配滅火和救護服務的資源，以應付火警和緊急事

故。消防通訊中心的通訊系統連接所有消防局、救護站

和滅火輪消防局，方便調配資源。 
 消防通訊中心全日24小時運作，除調配資源外，並

負責處理有關火警危險及危險品的投訴和查詢。遇有重

大事故時，通訊中心亦為政府部門和公用事業機構提供

緊急協調服務。 
 目前消防處共有五輛流動指揮車，作為大型事故的

現場指揮和控制中心。 
 消防通訊中心配備的第三代調派系統，結合先進電

訊及電腦技術，在識別、定位和資源調派等各方面的功

能均有所提升，滅火和拯救行動因而得到改善。 
  消防處的數碼集群無線電系統能確保事故現場的無

線電通訊快捷有效。 
 
牌照及審批：牌照及審批總區負責制訂及執行消防安全

規例及政策，以及辦理消防裝置承辦商的註冊事宜。 
 轄下政策課主要負責制訂防火指引及程序、研究和

批核消防裝置及設備、手提消防設備及各式氣瓶。此

外，該課亦處理法律及檢控事宜。 
 危險品課負責簽發危險品倉及危險品車輛牌照以及

木料倉牌照。 
 消防設備專責隊伍負責檢查樓宇的消防裝置、處理

有關樓宇消防裝置的投訴和監察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消防設備課和通風系統課分別負責檢查大廈的消防

裝置及通風系統。而後者亦批核用於通風系統的保險連

杆及靜電過濾器／聚塵器，以及協助屋宇署處理專門承

建商（通風系統工程）的註冊事宜。 
 兩個分區辦事處（即港島及西九龍，以及新界及東

九龍）負責就各類處所的消防安全措施，向其他政府部

門提供意見，以便這些部門簽發各類牌照及為有關處所

註冊。 
 牌照事務課由借調予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牌照事務

處」的人員組成，主要負責協助有關酒店、賓館、私人

會所、卡拉OK場所及床位寓所的牌照事務；此外，亦會

根據牌照事務處的權力進行執法及檢控事宜。 
 牌照及審批總區亦借調人員予社會福利署，負責向

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提供有關防火措施的意見。 
 
消防安全： 
消防安全總區制訂消防安全政策及樓宇消防安全措施，

並致力提升舊式樓宇的消防安全水平。該總區亦負責審



 

批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的貸款申請，以及加強市民的消防

安全意識。 
 消防安全總區轄下兩個樓宇改善課，負責改善本港

各類樓宇的消防安全措施，以及調查有關樓宇消防安全

的投訴。樓宇改善課設有「特遣執法隊」，主動巡查舊

式樓宇，並對違規情況採取執法行動。 
 新建設課聯同屋宇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審批新建及經

修訂的工程計劃建築圖則，包括隧道、橋樑和機場的建

築圖則。該課亦負責制訂適用於有關處所及能應付相關

風險的防火規定。 
 鐵路發展課負責為新建和現有的鐵路基建項目制訂

及審核消防安全規定。該課一直積極參與各項鐵路計劃

的策劃、設計及改善工程，為港鐵及其顧問公司提供防

火意見。 
 支援課負責制訂、檢討及更新有關改善樓宇消防安

全的部門政策，並致力增進公眾的防火知識。該課統籌

製作有關消防安全的電視和電台宣傳資料、宣傳單張、

海報、小冊子、流動應用程式及展品，並與各區消防局

緊密合作，籌辦消防安全講座、研討會、消防安全展覽

和火警演習。 
 消防安全總區推行多個推廣消防安全的計劃：「樓

宇消防安全特使計劃」鼓勵公眾參與保障居所或工作地

點的樓宇消防安全；「幼兒消防安全教育計劃」讓學前

兒童培養正確的消防安全觀念；而「消防安全大使計

劃」則訓練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志願人士成為消防安全

大使。為了進一步推動「消防安全大使計劃」，消防處

在全港18區成立了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並委任社

區賢達擔任名譽會長。 
 
行政及後勤支援：總部總區為各個行動總區提供決策、

策劃、管理及後勤支援；管理消防通訊中心、資訊科技

管理組和消防及救護學院的運作；並負責招募和考試、

工程和運輸、職業安全健康、採購及物流、體能訓練、

新聞及宣傳、員工福利以及統計事宜。 
 行政科的工作由文職人員負責。該科負責處理部門

編制、人事、財政、聘用、總務、員工關係、審計及翻

譯事宜。 
 
機場消防隊：機場消防隊的首要任務是在香港國際機場

範圍內提供滅火及拯救服務。香港國際機場範圍內設有

兩間消防局及兩間海上救援局。機場消防隊的裝備包括

14輛消防車、兩輛救護車、兩艘指揮船及八艘快艇。 

潛水服務：潛水組約有150名現役潛水員，專責香港水域

內的搜索及救援行動；他們可利用壓縮空氣潛水設備在

水深達42米進行爆破及拯救行動，該組並負責操作位於

昂船洲的三艙式加壓室，為病人提供潛水減壓病治療和

高壓氧治療服務。 
 位於昂船洲的消防處潛水基地配備先進及專業的訓

練設施，提升消防處潛水人員的搜救技能。 
 
訓練：消防及救護學院為消防學員提供基本訓練課程，

讓他們學習救火及拯救的專門知識，同時亦為所有消防

人員舉辦複修及高級訓練課程。學院同時為救護學員及

救護人員提供基本及輔助醫療訓練課程，亦為在職消防

員提供達致先遣急救員資格的進階救護學課程。 
 完成26個星期的基本訓練後，及格的消防學員和救

護學員會分別駐守各消防局及救護站，繼續接受在職訓

練，吸收實地工作經驗。 
 消防及救護學院除了為其他政府部門、私人機構及

海外的消防人員提供訓練外，亦與教育局合辦「多元智

能躍進計劃」，培訓青少年。 
 另外，學院亦安排社區心肺復甦法訓練課程及訓練

政府人員使用自動心臟去顫器。 
 此外，消防處每年均派人員往海外受訓，學習最新

的消防科技、救護技術及管理知識。 
 
工程組：消防處工程組負責消防車、滅火和救援設備的

設計、發展、購置、檢修、裝置、改裝、測試及檢驗。 
 
召達時間：消防處現有81間消防局、39間救護站及六間

滅火輪消防局。各消防局及救護站均設於適中地點，以

便在指定的召達時間內，為各地區提供緊急服務。樓宇

火警召喚的規定召達時間為：樓宇密集地區需時六分

鐘；樓宇較為分散或位處偏遠地區為9至23分鐘。在緊急

救護召喚方面，目標召達時間為12分鐘。消防處的工作

表現指標是92.5%的召喚能夠在上述召達時間內獲消防／

救護人員到場處理。 
 
公眾聯絡小組：消防處成立了一個公眾聯絡小組，以促

進該處與市民之間的相互了解，成員包括30名來自各階

層的市民，他們經常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改善

該處的公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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